粤剧发展基金
申请表格
 (适用于2025年12月31日截止的申请)
填写申请表格前，请先细阅《资助申请须知》。



申请编号 :            / 2025[由秘书处填写] 	   收表日期：                 [由秘书处填写]
                                                                                               
	[A] 申请者资料

	1. 团体申请者请填写以下部份

	团体名称
	(中文)
	
	(英文)
(如有)
	


	团体注册地址
(中文)
	

	通讯地址
(中文)
(如与上址不同)
	

	电邮地址(如有)
	
	传真 (如有)
	

	团体最高负责人
(中、小学校申请的最高负责人为校长)
	姓名
	
	(小姐/女士/先生/其他名衔)
	职衔
	
	电话
	

	
	
	
	
	
	

	干事会/董事局成员
	

	团体的成立宗旨、主要工作及
服务对象
	

	经常资助来源
	

	过往重要活动纪录
	



	2. 个人申请者请填写以下部份

	姓名
(须与身分证相同)
	(中文)
	(小姐/女士/先生/其他名衔)
	(英文)


	联络电话
	
	传真 (如有)
	

	住址
(中文)
	

	通讯地址
(中文)
(如与上址不同)
	

	电邮地址(如有)
	

	个人相关履历及曾经筹划相关活动的记录
	





	
[B] 申请计划详情

	计划名称
	

	计划范畴




*基于资源所限，本港中、小学校在一般情况下，只可向粤剧发展基金(基金)递交艺术教育范畴的资助申请，有关的资助条件见申请须知第14.4(i)段。
	
	□ 本地演出
	(另请填写附表一)

	□ 内地/海外演出
	(另请填写附表二)

	□ 文化交流之访港演出
	(另请填写附表一)

	□ 文化交流之出访交流
	(另请填写附表二)

	□ 艺术教育*及社区推广
	(另请填写附表三)

	□ 儿童/青少年培训/及演出
	(另请填写附表四)

	□ 专业培训
	(另请填写附表五)

	□ 书籍出版
	(另请填写附表六)

	□ 研究保存出版
	(另请填写附表六)

	




	合办/协办团体(如适用)
	团体1名称：
	

	
		
	
	

	□
	(i) 合办
	□ 租订场地
	□ 协助宣传

	
	
	□ 演出团体
	□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

	□
	(ii) 协办
	□ 协助宣传
	□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

	□
	(iii) 班牌
	
	




	
	团体2名称：
	

	
		
	
	

	□
	(i) 合办
	□ 租订场地
	□ 协助宣传

	
	
	□ 演出团体
	□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

	□
	(ii) 协办
	□ 协助宣传
	□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

	□
	(iii) 班牌
	
	




	计划目标
	

	预计受惠/观众人数
	



	
[C] 赠票(如适用)

	预计赠票观众人数和对象，以及提供赠票的原因(如适用)
(有关派发赠票的限制详见申请须知第2(h)至2(j)段)
	

	
[D] 宣传推广及评估成效

	宣传推广方案
	

	评估计划成效指标及方法
(详见申请须知第13(g)段)
	

	[E]	所申请进行的计划，是否曾或将向其他机构申请资助/赞助(包括康文署场地伙伴计划)？ 

	□ 是
	(i) 机构名称：
	

	
	(ii) 申请款额：
	

	
	(iii) 申请结果：
	

	□ 否
	

	[FG]	所申请进行的演出计划同一台期的其他演出（如适用），是否曾或将向其他机构申请资助/赞助（不论是否以申请者/团体的名义寻求资助/赞助）？ 

	□ 是
	(i) 机构名称：
	

	
	(ii) 申请款额：
	

	
	(iii) 申请结果：
	

	□ 否
	




	[G] 授权

	下述人员获授权代表申请团体处理申请和资助的所有手续，但不包括签署本申请表格、获资助计划(如适用)的受资助者承诺书，以及计划报告表和核数报告(如有) (不适用于个人申请者)：

	姓名
	(小姐/女士/先生/其他名衔)

	职衔
	

	电话
	
	传真
	

	电邮
	

	签署
	


	[H] 申请者声明及签署

	请申请者或申请团体最高负责人细阅下文并签署以作出声明和保证：

1. 本人已详阅《粤剧发展基金资助申请须知》，本人完全明白并同意遵守该须知内所有条款。

2. 本人声明及保证就申请所提交的全部资料均属完整真实和准确无误，以及明白提供虚假、误导或不准确的资料，或隐瞒重要资料，申请即告无效。本人明白如作出虚假陈述、虚报、隐瞒或提供虚假或误导的文件或资料，以获取本资助计划下任何资助，可能会被刑事检控。

3. 本人明白并同意在申请表格内及就申请所提供的申请者/团体资料，将用于本申请表格第I部分所载「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所述之用途。

4. 本人明白并接纳，若申请计划的资料不全，粤剧发展基金有权不作考虑而不会另行要求申请者/团体补充。本人明白及接纳，如本资助申请不符合申请须知及申请表格的要求，粤剧发展基金有权不处理有关申请，而不另行要求申请者/团体修订。

5. 本人确认提交本申请，即表示申请者/团体同意无论获得资助与否，均接受粤剧发展基金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姓名
	(小姐/女士/先生/其他名衔)

	加盖申请团体/学校的正式印章


	职衔
	
	

	签署
	


(个人申请者或申请团体最高负责人签署；中、小学校的申请者则由校长签署)
	

	日期
	
	



	[I] 粤剧发展基金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i. 申请者/团体在资助申请表格及其所有附件上提供的个人资料，将会用于：–

- 评审是否批核资助；及
- 评估资助计划的成效。

基金顾问委员会会小心处理申请者/团体的个人资料。虽然在处理个别申请期间，该等资料可能会提供给有需要得知资料内容的第三者查阅，但不会作为其他用途。

ii. 申请者/团体如欲查阅或更正其个人资料，请以书面形式向基金的秘书处提出。


	[J] 申请者∕团体须提交的资料

	· 请另附上团体(主办及合办团体)注册证明及组织章程（无论是否首次申请）。
· 若属首次演出申请，请另附上以往演出宣传资料或剧照以供参考。
· 请每位参与计划的主要演员及主要工作人员签署或提交左证文件以确定同意参加计划。(附表一及二II.主要参与计划人员部分)
· 若六柱/主要演员包括新秀，必须填写新秀履历表。
· 若计划执行人员包括导师，请附名单及简历。
· 若属内地/海外演出或出访交流计划，必须附上由境外主办单位发出的正式邀请函，或确认合作信件/文件。
· 若属书籍出版计划，必须提交完整文稿，否则基金不会考虑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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